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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2025年2月份，公司与投资者共交流7次，其中，通过电话、邮箱等方式与投资者交流2次，参加券商策略会活动2次，通过现场调研、线上会议的方式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3次，与华福证券、西部证券、建投基金、招商基金等机构进行交流。公司在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不涉及未披露的重大信息。2025年2月，公司主要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如下：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时间
	2025年2月10日、2025年2月11日、2025年2月12日、2025年2月24日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张颖等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问：机制电价电量的政策对公司新能源项目的影响？
答：2025年2月9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并提出要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同时，通知要求各地要在2025年底前出台并实施具体方案。该项新政的出台有利于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对公司新能源项目的具体影响，尚需结合江苏省后续出台的相关方案进行评估。
2、问：公司风电项目中带补贴项目是哪些，其中补贴电价是多少？
答：公司目前已投产的风电项目均为带补贴项目，其中陆上风电项目执行的上网电价为0.60元/千瓦时左右（含税，下同），海上风电项目执行的上网电价为0.85元/千瓦时。
3、问：请介绍一下，公司参加绿电交易情况以及现在江苏绿电市场规模？
答：2024年11-12月，公司所属的部分分布式光伏项目通过聚合交易参与了绿电交易，交易电量约46万度，交易价格0.43元/kWh。据悉，2024年江苏完成绿电交易约126.5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43%。
4、问：请介绍2021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40%股权是如何进行评估的？
答：2021年，公司以向控股股东国信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了其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40%股权，本次交易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公司和国信集团根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5、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供汽供水业务情况？
答：公司部分生物质项目为热电联产项目，除发电外，亦可向当地其他生产企业销售蒸汽和热水。目前，公司生物质发电项目已基本停运，仅淮安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承担地方园区供热社会责任，还有部分供汽供水业务收入。后续，待淮安市政府规划新建的燃煤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投产后，淮安生物质将不再承担热负荷供应任务。
6、 问：江苏省陆上风电开发还有新的政策出台吗？
[bookmark: _GoBack]答：2024年6月12日，江苏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规范我省陆上风电发展的通知》，要求审慎稳妥发展集中式风电，优先利用垦区农场、临海盐场等符合用地要求的区域按需适度布局集中式陆上风电；因地制宜开发分散式风电，以村为单位、村企合作为主要形式、利用农村零散空闲土地建设的分散式风电项目按照国家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执行；高效推进老旧风机改造升级，鼓励并网运行超过15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1.5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提升风电场资源利用效率和发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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